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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O 法律热点问题 

NGO新名录——《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境内活动领域和项目目录业务主管单

位名录（2019）》简评 

2019 年 4 月 29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简

称“公安部”）于境外非政府组织办事服务平台网

站上（http://ngo.mps.gov.cn/ngo/portal/toGuideml.do）

公布了《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境内活动领域和项

目目录业务主管单位名录（2019）》（以下简称“《目

录（2019）》”）。这是公安部自 2016 年 12 月 20

日首次公布《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境内活动领域

和项目目录、业务主管单位名录（2017）》（以下简

称“《目录（2017）》”）以来，对原目录做出的

首次修改与更新。 

根据 2017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以下简称

“《境外 NGO 管理法》”）的规定，如境外非政

府组织在中国境内申请设立代表机构，应根据业务

范围、活动地域和开展活动的需要确定业务主管单

位，并经业务主管单位同意后，向所设立代表机构

所在地的省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申请登记。作为

《境外 NGO 管理法》的配套性文件，《目录（2019）》

旨在《目录（2017）》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境外

非政府组织（以下简称“境外 NGO”）可在中国

境内开展活动的业务范围及活动领域，以及针对不

同业务范围与活动领域的相应的业务主管单位，进

一步为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境内依法开展活动提供

指引。以下，我们将对《目录（2019）》的主要更

新、亮点以及部分尚待明确之处作简要分析。 

一、 新目录中的新发展 

总体而言，《目录（2019）》进一步细化和扩宽

了境外 NGO 的活动领域与业务范围，为境外 NGO

在境内开展活动提供了更加明确、详实的指引，进

一步体现了中国政府鼓励境外 NGO 进入中国并在

中国合法合规地开展活动的意愿和决心。 

《目录（2017）》规定，境外 NGO 可在共计 9

大领域、54 个子领域、195 个主要项目的范围内开

展活动，而《目录（2019）》规定，境外 NGO 可在

共计 9 大领域、65 个子领域、237 个主要项目范围

内开展活动。 

《目录（2019）》维持了原《目录（2017）》所

列的 9 大领域（即经济、教育、科技、文化、卫生、

体育、环保、济困、救灾等方面与其他），而针对

“子领域”、“主要项目”和“业务主管单位”进

行了一系列调整和细化。 

1、 子领域的变化 

就“子领域”而言，一方面，《目录（2019）》

针对《目录（2017）》中的部分子领域进行了适当

调整： 

（1） “经济”大类下：“信息通信”扩充为“工

业和信息化”； 

（2） “文化”大类下：“文化艺术”扩充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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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艺术和旅游”，“广播影视”扩充为“广

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新闻出版著作权”

拆分为“新闻出版”和“著作权”； 

（3） “卫生”大类下：子领域“食品药品”拆分

为“药品管理”和“食品”； 

（4） “环保”大类下：子领域“野生动植物保

护”扩充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

护”，“保护区、国家公园、风景名胜区、

森林公园建设”扩充为“保护区、国家公

园、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建

设”； 

（5） “其他”大类下：子领域“法律服务”修改

为“法律工作交流”，“侨务领域联谊性交

流”修改为“侨务领域交流”，原子领域

“自然人移动”变更为子领域“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项下的主要项目“自然人移

动研究、交流与合作”，以及删除了原子领

域“引进外国人才研究、交流与合作”。 

另一方面，《目录（2019）》相对于《目录（2017）》

中增加了 11 个子领域，包括： 

（1） “经济”大类：民用航空、自然资源、市场

监管； 

（2） “科技”大类：质量基础； 

（3） “文化”大类：电影； 

（4） “环保”大类：生态修复、林业改革、林业

产业发展、草原生态保护、流域生态环境保

护； 

（5） “其他”大类：对外友好交流。 

可以发现，环保大类增加（细化）的子领域最

多，我们理解这侧面反映了国家对环保领域的重视

程度不断增强。 

2、 主要项目的变化 

由于子领域的增改，子领域项下细分的主要项

目也随之增改，例如在新增的子领域“自然资源”

项下，分别新增了“海岸带规划、海洋规划的理论

研究、合作与交流”、“地理信息领域的合作与交

流”及“测绘政策、技术交流与合作”三个主要项

目。鉴于主要项目的增改之处较多，此处不再一一

列举，具体可参见：《目录（2019）》第三列“主要

项目”一栏。 

3、 业务主管单位的变化 

业务主管单位的变化以增加为主。为了适应增

加的活动领域，《目录（2019）》相应新增了业务主

管单位，包括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及省级人民政府

主管部门、自然资源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中

国民用航空局、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国家民族

事务委员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中国侨联及

省级侨联等。同时，为了与 2018 年国务院机构改

革1保持一致，原先由某些国家或省级主管部门所负

责的活动领域现改由机构调整后的相应国家或省

级主管部门负责，例如，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及省级人民政府主管部门负责的活动领域现由国

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及省级人民政府主管部门主

管，原环境保护部负责的活动领域现由生态环境部

主管。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存在上述修改，《目录

（2019）》沿袭了《目录（2017）》的一个重要规定：

境外 NGO 设立代表机构涉及多个活动领域的，应

以其主要活动领域和主要业务范围确定一个业务

主管单位，所涉及其他领域的活动内容，主要业务

主管单位可以征求相关部门的意见，相关主管部门

积极配合，共同做好服务管理工作。 

二、 新名录中的不确定 

1、 地方省级目录尚待出台或更新 

《目录（2019）》延续了《目录（2017）》的要

求，即各省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应当结合本地实

                                                        
1 参见：《国务院机构改革（2018）》（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2018 年 3 月

18 日发布，同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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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会同有关部门，参照本目录名录，研究制定并

发布本地区《境外非政府组织活动领域和项目目

录、业务主管单位名录》，为境外 NGO 在境内依法

开展活动提供指引。 

一方面，北京、上海、广东等省份已经依据《目

录（2017）》陆续出台了相应的地方目录，这些地

方目录有待于根据新出台的《目录（2019）》进行

更新；另一方面，那些尚未出台地方目录的省份，

其省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此次是否会根据《目录

（2019）》而制定地方目录，也有待于观察。 

总体而言，我们认为，公安部将继续给予省级

公安机关结合本地实际制作地方目录的空间。同时

根据我们观察，那些已出台地方目录的省份通常不

会对公安部发布的目录进行太多改动，而那些未出

台地方目录的省份，也可能主要参考公安部发布的

目录版本，因而不会对代表机构的设立申请产生实

质性影响。 

2、 业务主管单位的不确定性 

实践中，业务主管单位的不确定性主要来源于

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境外 NGO 设立代表机构有时会涉及多

个活动领域或者同一活动领域内的多个主要项目，

而不同活动领域或者不同主要项目对应的业务主

管单位有所不同。尽管《境外非政府组织代表机构

登记和临时活动备案办事指南》（以下简称“《办

事指南》”）规定，境外 NGO 设立代表机构应当

根据主要活动领域确定业务主管单位，但是有时

“主要活动领域”本身也因具有模糊性而难以确

定。 

其二，无论是《目录（2017）》或是《目录

（2019）》，每个主要项目均同时对应国家级业务主

管单位及省级业务主管单位（例如主要项目之一

“国际统计理论研究、交流与合作”对应“国家统

计局及省级人民政府主管部门”），而究竟应当由

国家级还是省级业务主管单位来主管，如上所述，

《目录》本身并无任何规定。根据之前我们与相关

业务主管单位的沟通，不同业务主管单位及同一业

务主管单位不同级别之间对于此点也无明确统一

标准。 

其三，无论是《目录（2017）》或是《目录

（2019）》，均存在同一个主要项目对应多个业务主

管单位的情况。例如，“国际能源能效规划、政策、

技术、标准、监管研究、交流与合作”同时对应“国

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及省级人民政府主管部

门”。 

上述不确定性对境外 NGO 代表机构设立的影

响似乎不能简单以好坏论之。一方面，业务主管单

位的不确定性客观上可能延缓了境外 NGO 申请境

内代表机构的进程：由于试图在中国境内设立代表

机构的境外 NGO 可能无法仅凭《目录》来准确预

判主管其活动的唯一的业务主管单位，该境外 NGO

实际上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与各潜在业务主管单

位进行沟通。另一方面，该等不确定性也在一定程

度上赋予了境外NGO申请业务主管单位的灵活性：

《目录》对于所有项目均列出了国家级及省级业务

主管单位，以及对某些项目列出了若干业务主管单

位，事实上拓宽了境外 NGO 可申请的业务主管单

位的选择范围。换言之，即使该境外 NGO 被其中

某家业务主管单位拒绝，也可在《目录》规定的业

务主管单位范围内另行申请。 

因此，若要减少申请业务主管单位的不确定性

而导致的额外成本，似乎并不在于进一步修改《目

录》，从而使主要项目和业务主管单位实现绝对意

义上的一一对应，使境外 NGO 能根据《目录》径

直确认唯一的业务主管单位——事实上，这样反而

可能缩小境外 NGO 设立代表机构的选择空间。更

有效的办法可能在于出台制度性规定，引导、规范、

加强国家级业务主管单位和省级业务主管单位、平

级的各业务主管单位之间的沟通与协调。 

3、 设立两个以上代表机构与业务主管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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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唯一性中的不确定 

一方面，根据《目录（2019）》规定，境外 NGO

设立代表机构涉及多个活动领域的，应以其主要活

动领域和主要业务范围确定一个业务主管单位。另

一方面，根据《办事指南》的规定，境外 NGO 代

表机构可跨省开展活动，但活动地域要与其业务范

围和开展活动的实际情况相符；同时一个境外 NGO

可以设立两个以上代表机构，但每个代表机构确定

的活动地域之间不得相互重叠交叉。 

这两项规定存在一个潜在问题：即同一境外

NGO 在不同活动地域设立的两个以上代表机构，这

些代表机构是否都应由同类业务主管单位来主管。

例如，某一境外 NGO 在上海市的代表机构申请由

上海市卫生健康主管部门作为业务主管单位，是否

意味着其北京市代表机构也应申请由北京市卫生

健康主管部门作为业务主管单位，而不能申请由民

政部门主管？目前在法律层面对这一问题尚无规

定，可能有待于实践中公安部或省级人民政府公安

机关的解释。 

三、 小结 

根据公安部境外非政府组织平台上的公示信

息，截至目前，已成立并公示的境外非政府组织代

表机构一共有 472 个 2，主要项目较多集中于经济

领域、卫生健康领域、教育领域等，而担任业务主

管单位较多的是省级商务主管部门、省级卫生健康

主管部门、省级教育主管部门等。《目录（2017）》

作为《境外 NGO 管理法》的配套文件，在实践中

对《境外 NGO 管理法》的施行确实起到了有效的

引导作用。相信本次《目录（2019）》的出台将继

续深化这一作用，为境外 NGO 申请业务主管单位

提供更加细化、具体的指引。与此同时，我们也注

意到部分操作问题仍需要在实施过程继续总结，不

断修正，通过与公安部门及其他相关部门的沟通而

得到逐步澄清、解决。 

 

 

 

 

 

 

 

 

 

 

 

 

 

孙建钢  合伙人  电话：86 21 2208 6247   邮箱地址：sunjg@junhe.com  

施晓迪  律  师  电话：86 21 2208 6142   邮箱地址：shixd@junhe.com 

席  茜  律  师  电话：86 21 2283 8291   邮箱地址：xixi@junhe.com 

本文仅为分享信息之目的提供。本文的任何内容均不构成君合律师事务所的任何法律意见或建议。如您想获得更多

讯息，敬请关注君合官方网站“www.junhe.com” 或君合微信公众号“君合法律评论”/微信号“JUNHE_LegalUpdates”。 

2
 参见: http://ngo.mps.gov.cn/ngo/portal/toInfogs.do（截止于 2019 年 5 月 8 日）。 

mailto:sunjg@junhe.com
mailto:shixd@junhe.com
mailto:xixi@junhe.com
http://ngo.mps.gov.cn/ngo/portal/toInfogs.do

